
巨田基金                                                               临时公告 

 

巨田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公告 

 

根据《巨田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契约》和《巨田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巨田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定于 2004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业务。 

 

重要提示： 

1、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巨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注册登记人为巨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04 年2 月 18 日《证券时报》、2 月 19 日《上海

证券报》和 2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巨田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3、对尚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区的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及直销专线电话（深圳：0755-82990365、0755-82993636-8608；

北京：010-65095588；上海：021-63851904）垂询申购事宜。 

4、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中国光大银行（95595）、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021-96250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021-962588、800-8206-888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021-962503）、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021-68419125)、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108）、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0-8888-111、

0755-2695111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020-87555888-875、895）、大同证券

经纪有限责任公司（0351-4193593）、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4008-888-318、

027-65799883）、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0755-25125666）、东吴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0512-96288）、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010-68431166-8635)、山西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0351-8686868)。 

5、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www.jtfund.com）下载基金业务表格和了

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一、日常销售渠道与销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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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销： 

巨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在深圳、北京和上海的直销中心，具体申购地点和

联系方式如下： 

（1）巨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直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大厦 4 层 

电话：(0755)82990365、（0755）82993636-8608 

传真：(0755)82990631 

联系人：季莹 

（2）巨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三环北路 15 号恒安大厦 13 层 

电话：(010)65951658 

传真：(010)65952371 

联系人：刘寅生 

（3）巨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398 号世纪巴士大厦 20 楼 

电话：(021)63851904 

传真：(021)63851907 

联系人：钱华 

本公司直销网点接受单笔申购金额在 1 万元及以上（含申购费）的投资者的

申购申请。 

2、代销： 

通过中国光大银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长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各营业网点办理。 

3、各代销网点的地址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等事项，请以各代销机构在当

地媒体上刊登的公告或各网点的公告为准，也可致电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

询。 

4、若增加新的直销网点或者新的代理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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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留意。 

二、日常申购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申购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日。业务办理时间为每个基金开放日的 9：30－15：00，其中直销机构、代销银

行对个人投资者中午不休息照常办理业务。 

本基金设立以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

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及时公告。 

三、日常申购要求 

投资者在代销机构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其上不

设金额级差。直销网点每个基金帐户的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 1 万元人民币，追加

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持有人权益的情况

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以上限制进行调整，并按照规定提前公告。 

四、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1.5%。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契约的规定调整申购费率并按照规定提前公告。 

五、基金单位净值公告 

从 2004 年 4 月 1 日起，每个开放日的基金单位净值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销售网点营业场所、深交所披露系统、本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本公司及代销机构网站等媒介于次日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巨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4 年 3 月 27 日

 

 


